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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 苏 省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厅 
江 苏 省 财 政 厅 
江 苏 省 生 态 环 境 厅 
江 苏 省 应 急 管 理 厅 
江 苏 省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

文件 

 

苏工信材料〔2023〕139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江苏省化工（危险化学品）企业老旧
装置更新改造三年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

 

各设区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财政局、生态环境局、应急管理局、

市场监督管理局： 

为巩固深化全省危险化学品专项整治和化工产业安全环保

整治提升成效，提高化工（危险化学品）企业本质安全水平，省



 

— 2 — 

工业和信息化厅、财政厅、生态环境厅、应急管理厅、市场监督

管理局联合制定了《江苏省化工（危险化学品）企业老旧装置更

新改造三年行动实施方案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

彻执行，全面推进化工（危险化学品）企业老旧装置更新改造，

有力保障全省化工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。 

  

 

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           江苏省财政厅 

 

 

 

 

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             江苏省应急管理厅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

2023 年 4 月 1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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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化工（危险化学品）企业 
老旧装置更新改造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

 

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

生产的重要论述，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、省政府工作部署，深化

巩固全省危险化学品专项整治和化工产业安全环保整治提升成

效，切实推进化工（危险化学品）企业老旧装置更新改造，推广

新技术、新设备、新工艺应用，提升化工（危险化学品）企业本

质安全水平，按照我省《关于推动经济运行率先整体好转若干政

策措施》相关要求，决定开展化工（危险化学品）企业老旧装置

更新改造三年行动，现制定如下实施方案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（一）指导思想。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

论述，牢固树立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的安全发展理念，坚持安全

第一、预防为主、综合治理，以存量老旧装置专项更新改造为突

破口，大力推广运用新技术、新设备、新工艺，切实淘汰退出一

批风险高、自动化程度低、低端低效的老旧装置，推动化工（危

险化学品）企业本质安全、本质环保水平有效提升，有力保障全

省化工行业高质量安全绿色发展。 

（二）工作目标。从 2023 年 4 月起至 2025 年底，按照分类

整治、科学整治和依法整治要求，全面排查全省化工（危险化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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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）企业在役装置，推进企业按照“一装置一策”要求，采用连续

化、自动化、绿色化等生产技术及高效工艺与低（无）泄漏生产

设备，实施老旧装置更新改造和新技术应用，不断提高生产装置

稳定性、设备可靠性、工艺安全性、技术先进性、产品高端化，

构建完善的老旧装置安全环保风险防控长效机制。 

二、工作范围 

全省 2022 年底化工产业安全环保整治提升统计底单内的化

工生产企业、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企业（以下简称企业）的主要

反应器等设备设施达到设计使用年限，或未规定设计使用年限、

但实际投产运行时间超过 20 年的装置。 

三、主要任务 

（一）开展县级自查评估。各县（市）、区围绕工作范围，

组织企业开展自查评估。按照《化工（危险化学品）企业老旧装

置对照辨识清单》（附件）开展工作，对 2025 年底前到期的在役

装置进行全面梳理排查，2023 年 4 月 30 日前，各县（市）、区

建立化工（危险化学品）企业老旧装置底单，每年底可动态调整。

（省应急管理厅牵头负责，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生态环境厅、市

场监管局配合） 

（二）组织市级辨识论证。每年 5 月 31 日前，各设区市组

织评估专家，对本地区当年到期的底单内的老旧装置逐一辨识评

估论证，建立老旧装置更新改造清单，确保不漏评、不少评。（省

应急管理厅牵头负责，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生态环境厅、市场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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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局配合） 

（三）推动企业改造提升。利用 3 年的时间，企业对列入更

新改造清单的老旧装置，按照“一装置一策”的更新改造要求，编

制更新改造实施方案，需要办理审批手续的，依法依规办理。对

于符合条件的化工（危险化学品）企业老旧装置更新改造项目，

按规定给予资金支持。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财政厅、应急管理

厅按职责分工负责，省市场监管局配合） 

四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地要高度重视老旧装置更新改造工

作，建立工作机制，明确工作责任，切实组织实施好本地区老旧

装置更新改造三年行动。要组建辨识评估专家组，配备设计、工

艺、设备、仪表、安全管理等专家开展辨识评估，确保不漏评、

不少评。要统筹推进老旧装置技改项目审批，做好老旧装置技改

项目管理和资金支持等相关工作。要督促企业建立由主要负责人

任组长，安全、工艺、设备、仪表等专业技术人员为组员的老旧

装置自评小组，高质量做好自查评估。（省应急管理厅、工业和

信息化厅按职责分工负责，省生态环境厅、市场监管局配合） 

（二）优化政策供给。涉及老旧装置更新改造的重点监测点

在不新增供地和污染物排放总量的情况下可以实施产业政策鼓

励类、允许类的技术改造项目。化工园（集中）区外的化工生产

企业可以通过安全提升技术改造项目实施老旧装置更新改造。老

旧装置在原址整体淘汰新建及其关联技改项目和应用微通道、微

焦飞
高亮

1
下划线

1
下划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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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应器、连续流等先进技术，经风险分析和评估后，有助于提升

本质安全水平的，可采用原建设时适用的标准规范进行审批，鼓

励优先采用《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》和《精细化工企业工

程设计防火标准》。鼓励企业结合生产装置安全运行实际，主动

采用微通道、微反应器、连续流等新技术，实施老旧装置更新改

造。各地要优化老旧装置更新改造项目服务机制，加强服务工作

指导，压缩审批周期，提升审批质量，确保快审批、快改造、早

见效。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应急管理厅、生态环境厅按职责分

工负责） 

（三）加大资金支持。省财政统筹安排专项资金支持老旧装

置更新改造三年行动，有关部门将研究制定老旧装置更新改造和

新技术应用项目申报指南，根据各地自查评估上报的老旧装置更

新改造清单，组织符合条件的企业申报专项资金支持。各设区市

要切实规范项目资金管理，确保专款专用，有效推动老旧装置更

新改造三年专项行动取得实效。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应急管理

厅、财政厅按职责分工负责） 

（四）强化执法检查。各地要摸清辖区内列入整治范围的企

业老旧装置底数，督促企业应辨尽辨，应报尽报。省级对各地辨

识评估开展情况进行抽查复核，并及时给各设区市通报抽查复核

情况。对老旧装置零报告的企业，按照不少于 20%比例开展辨识

评估，发现存在老旧装置漏评、少评的，依法依规严肃查处。对

批准实施的老旧装置技术改造项目进行督促指导，对企业更新改

焦飞
高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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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完成情况进行抽查。（省应急管理厅、工业和信息化厅按职责

分工负责，省生态环境厅、市场监管局配合） 

各地要明确专人负责老旧装置更新改造工作信息报送工作，

每年 12 月 25 日前，报送本地区当年度老旧装置更新改造和新技

术应用项目实施完成情况以及项目资金支持情况。 

 

附件：化工（危险化学品）企业老旧装置对照辨识清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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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化工（危险化学品）企业老旧装置 
对照辨识清单 

 

根据《危险化学品生产使用企业老旧装置安全风险防控专项

整治工作方案》《危险化学品生产使用企业老旧装置安全风险评

估指南（试行）》等相关文件的规定，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列

入老旧装置更新改造： 

1.装置的工艺路线或主体设备列入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

（2019 年本）》（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 29 号）、《淘汰落后危险化

学品安全生产技术工艺设备目录（第一批）》（应急厅〔2020〕38

号）、《淘汰落后安全技术工艺、设备目录（2016 年）（安监总科

技〔2016〕137 号）、《淘汰落后安全技术装备目录（2015 年第一

批）》（安监总科技〔2015〕75 号）的淘汰工艺、设备。 

2.未经正规设计，且没有开展安全设计诊断的老旧装置。（未

经正规设计是指：装置未经法定资质设计单位设计，企业自行设

计安装使用；或设计单位不具备相应资质、超资质级别或超业务

范围开展项目设计；或以安全设施设计专篇代替初步<或基础>

设计、以初步<或基础>设计代替施工图<详细>设计等）。 

3.外部安全防护距离不满足国家标准《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

和储存设施风险基准》（GB36894）规定的风险基准要求，且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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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整改的装置。 

4.连续停运 5 年以上，存在重大隐患且无法整改的装置。 

5.金属压力容器安全状况等级为 5 级，其缺陷未完成处理。 

6.金属压力容器的安全状况等级为 4 级，超过检验机构确定

的检验周期，或者累计监控使用时间超过 3 年。 

7.在役装置存在设备设施类重大隐患且无法整改。 

8.达到设计使用年限的压力容器（未规定设计使用年限，但

是使用超过 20 年的压力容器视为达到设计使用年限），经有检验

资质的特种设备检验机构参照定期检验的有关规定检验结论为

不合格。 

9.非金属压力容器的安全状况等级为 3 级，累计监控使用时

间超过 1 年。安全状况等级为 4 级，继续在当前介质下使用；如

果用于其他适合的腐蚀性介质时，超过检验机构确定检验周期

的，或累计监控使用时间超过 1 年。安全状况等级为 5 级，其缺

陷未完成处理。 

10.在役装置中常压反应设备（如反应釜、合成塔、反应槽、

反应炉、反应器等）、常压辅助工艺设备（如闪蒸釜、汽化器、

吸收塔、换热器等）、常压储存设施（如装置储罐、储槽等，原

料成品罐除外）、常压精馏提纯设备（如闪蒸、汽化、精馏、蒸

馏、汽提、蒸发等塔式、釜式设备等）达到设计使用年限或超过

制造商规定的使用年限，检验结论为不合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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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高危泵（高危泵包括高温泵（输送介质操作温度≥自燃点

或 260℃）、液化烃泵（输送介质为 C1-C4 的烃类液体或其他类

似液体）、中度以上有毒有害介质泵等）轴端机械密封未采用串

级、双端面机械密封泵用于气密封或其他更好的密封形式。液化

烃泵、有毒有害介质泵选型未按 SH/T3148 选用无密封泵，且无

密封改造计划。 

12.自动控制系统（如 DCS、PLC、SCADA 等）、安全仪表

系统在役运行 15 年以上且超过备件供应期限。 

13.爆炸危险场所的电气设备，电子式仪表设备、接线箱

（盒）、电缆密封接头等仪表材料的防爆等级不满足区域的防爆

等级要求，或未取得国家授权机构颁发的《防爆合格证》；在役

装置使用列入强制性认证产品范围的防爆电气产品，无法提供

《中国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》。 

14.对于反复出现异常的在用设备设施，经评估需要淘汰。 

15.按照《危险化学品生产使用企业老旧装置安全风险评估

指南（试行）》评估认定的高风险设施和装置。 

16.不能满足《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（GB37822- 

2019）及国家、省相关行业标准的生产设备。 

17.水冲泵（特殊工艺除外）、敞口式离心机、明流式压滤机

和非密闭抽滤设备、电热式鼓风烘干、老式热风循环干燥以及以

真空方式输送物料、喷溅式给料的装置。 

18.生产设备与管线组件密封点挥发性有机物不满足泄漏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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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与修复要求。 

19.采用先进技术改造的在役装置，纳入老旧装置更新改造

范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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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工信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4 月 18 日印发 


